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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17年起出現的過渡性房屋項目，除了提供暫租房屋滿足住戶的住房過渡外，亦會因應

各住戶的需要提供適切的服務支援1。 雖然，社會各界一直把注意力集中於「房屋」上，然

而過渡性房屋的核心，其實不在房屋本身，而是一項利用房屋資源來去協助基層市民改變

其社會孤立狀況的一項社會服務。因此，過渡性房屋必須是「社會」房屋。

本文透過訪問幾位參與提供社會房屋服務的社工，闡述社會服務介入在過渡性房屋項目的

必要性。簡言之，其必要性有二：（一）對個別住戶的支援和社區生活能力提升；（二）

保障過渡性房屋的可持續性。

適切住房：住戶支援及社區生活能力建立

現時的過渡性房屋項目，均是採用廣義的房屋定義，意即不只是硬件，更重要是社區，

故這些項目均強調如何能令居民可以得力於社區中的人、服務或資源，令他們建立起一

種社區生活能力。過渡性房屋的先導性項目-「社會房屋共享計劃」營運機構（下稱「營

運機構」）的駐項目社工（下稱「社工」）指出，營運機構並不只為擔當分租及物業管

理的行政角色，更重要的是在營運的過程中建立居民的鄰里社交互助網絡，並提升居民

的生活質素，例如社工會跟居民共同維持房屋裝修及設備、協調住戶鄰里間的磨合、

協助住戶解決經濟就業等生活困難。對基層市民而言，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除了靠

個人的能力外，也要靠社區內的人或機構提供不同的生活支援，與社區建立有機互惠

關係。而社工站在「第一線」跟居民經年累月的接觸、一起面對大小生活危機，成為

了居民眼中的「舍監」、「樓長」、「區議員」，彼此建立了深厚的關係和信任。

即使項目是過渡性，但居民在過程中了解到不同社區都可以有類似的支援，這些社

區生活能力是畢生受用的技能，即使日後遷往其他社區，也能發掘類似的社區支

援，面對各種生活挑戰。

1  香港立法會(2019)。促成民間團體推展過渡性房屋項目的措施。2019年11月19日。 立法會CB(1)139

/19-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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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切房屋供應：保障過渡性房屋的可持續性

過渡性房屋的土地或物業，租用期限屆滿時，故必須確保住戶能依時遷出，這一方面

呼應「過渡」的目標，更重要是讓空間可以順利流轉，令過渡性房屋的安排能夠持續，

直至永久房屋能滿足需要為止。以一般公屋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為5.4年計算2，兩至

三年的租期應可滿足需要。不過，據社工表示，礙於公屋編配進度比預期緩慢，在項目

中遇上不少這類租約期滿又未及編配公屋的住戶。基層住戶本來就在私人房屋市場上沒

太多選擇，他們對未來的住屋安排充滿疑慮和不確定，「準備居民遷出」就成為了社工

近期主要的服務。

社工回想居民當初入住的時候，平日因忙於工作，未必有太多時間跟社工和其他住戶交流，

也習慣獨自面對生活疑難；面對遷出，他們同樣也會把問題關在屋內，獨自面對。他說：

「不是你想幫他他就讓你幫！」

然而，在居住期間，社工一直提供支援和協助，建立了互信關係，社工才能在快將約滿

時介入協助。在居民眼中社工雖然像手持「逐客令」，但仍會在遷出一事上跟社工商量，

訂立遷出計劃。社工認為要居民遷出，仍然「很有難度」。不過，從現在的個案經驗看，

居民大都不是不願意搬遷，他們不過是需要較充裕的準備時間、儲較充足的資源，讓自己

站穩一點才能搬遷。社工就是用近一年的時間，向居民建議不同遷出方案，先作出儲蓄準

備，輔以提供社區資源如搬遷義工團體、義務司機、緊急基金等。

「過渡性社會房屋」一直以重建基層住戶社區關係為主軸，服務營運機構的社工與住戶的

關係，亦至為重要。因此，營運「過渡性社會房屋」跟營運公共屋邨很不同。公共房屋項

目管理往往著眼如何減低營運成本和人力的投入，例如房屋署引入電子繳費系統處理租金

交收，雖然能為管理者及居民都帶來便利，但卻省去人員和居民的接觸。遇上居民有「福

利需要」，就轉交當區的福利機構，行政體糸削弱其與居民建立信任關係。「過渡性社

會房屋」則不同，除了管理外，營運者不能忽略居民的生活狀況及需要。相反，社工有

責任、有需要陪伴居民面對生活上的各種艱難。雖然，過渡性房屋是「事先張揚」的短

期居住安排，居民搬進去就已承諾按時遷出，但即使如此，他們有疑慮、感到不確定，

是自然不過；事實上，現時各個社會房屋項目亦充份理解這種心理狀況，所以社區支援

服務才會成為各項目的核心元素。可以說，沒有社會服務這個元素，過渡性房屋亦未

必可以成事。

結語

在不久未來，將有一些更大型的過渡房屋項目落成，如何處理成千上萬住戶的社區

生活、和搬遷將成為一大挑戰。在現時的「社會房屋共享計劃」中，充份顯示引入

社會服務使居民得益，他們獲得難能可貴的鄰里互助生活、提升社區生活能力、改

善自身生活質素，另一方面，也能令政策能按計劃進行，避免了因延誤使用期而

帶來的不良後果。

2  參考房委會公佈的2019年12月底「公屋申請數目和平均輪候時間」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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